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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与时俱进
■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纪委监察部特邀监察员    马怀德

2016年11月7日，中办印发《关

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方

案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

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

制度的顶层设计。如何认识这次改

革的重大意义，如何积极稳妥推进

此次改革，是当前理论界必须回答

的问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制度反腐的一
项重大举措，将对反腐败制度体系
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强力反

腐，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腐败，以霹

雳手段重拳出击，创造了史无前例

的反腐记录。看到反腐巨大成效的

同时，也应当清醒认识到，这是一场

输不起的斗争，形成不敢腐只是反

腐第一步，要实现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尚需长远的战略谋划、严密

的制度体系和完备的法治保障。实

践证明，惩治是最好的预防，制度是

最有效的约束。只有集中全党力量，

形成高压态势，通过严厉惩治，才能

形成巨大的震慑效果，有效预防腐

败；也只有加快建立制度体系，把权

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重建政

治生态，建设廉洁政治。《关于在北

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

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

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

全国推开积累经验。不同于以往的

机制改革，此次改革重在制度创新

和组织创新，是反腐败制度体系的

重大突破。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从制

度上解决了国家监察权的定位问

题，为国家监察机关更好地履行反

腐败职能，实现监察对象全覆盖提

供了制度依据。如果说党的十八大

以来反腐败重在治标，那么监察委

员会的建立就是治本之策。当然，

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是反腐败制度

体系的重要一环，随着全面从严治

党和全面依法治国不断深入，其他

相关的制度建设也会陆续推出，最

终构建一套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和反腐败制度体系，为形成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奠

定制度基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实现党内监
督与人民监督有机结合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经验告诉

我们，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集

中有效的反腐败力量，才能从根

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推进国家监

察体制改革，特别是设置国家监

察委员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需

要，是加强党对反腐败统一领导，

形成制度化、法制化成果的需要，

有利于实现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

有机结合。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的反腐败

体制机制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下

级纪委书记由上级纪委提名考察，

落实双重领导体制的同时强化了

垂直监督，增强了对地方反腐败的

领导。重大反腐败线索须上报上

级纪委，有利于腐败案件的查处。

纪检组派驻实现了全覆盖。中央派

驻的45个纪检组，覆盖了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组部、中

宣部、全国人大机关、全国政协机

关、社会团体等139个单位。巡视制

度也不断完善，探索实行“三个不

固定”，组长不固定、巡视对象不固

定、巡视组和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

定。巡视组长不搞铁帽子，一次一

授权，建立和完善组长库。2014年

在完成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巡视全覆盖的同时，又探

索开展了专项巡视。由此可见，纪检

机关在人事管理和案件查处程序等

方面的体制机制实际上在党的十八

大之后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强化党内监督的同时，对国家

机器的监督也提上议事日程。党内

监督是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的有力

武器。我们是一党长期执政，制度

优势已经充分显现，但也面临风险

和挑战，最大挑战就是对权力的有

效监督。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必须

破解自我监督这个难题，要以党内

监督带动和促进其他监督，健全完

善科学管用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毋庸讳言，随着党内监督的加强，

已经实现了监督全覆盖，覆盖了所

有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企事业

单位的党员；而行政监察机关作为

政府的组成部门，只负责监察行政

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政府任命的

工作人员，不可能覆盖到政府以外

的机构和人员，由此便形成了“衣

服小、身子大”的尴尬局面。

为此，必须“要完善监督制度，

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

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

监督”，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

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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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健全国家监

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

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

强化党内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

使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

合，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有

效机制。保证我们的监督力量能够

覆盖延伸到所有的公职人员，使得

我们的监督体制和监督机制更加

制度化、规范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全面依法治
国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提出

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依法

治国是重要战略举措。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

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

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

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依

规管党治党建设党是依法治国的

重要前提和政治保障。邓小平同志

指出：“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

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要求

党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也要

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我们

党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已经形成了

一整套层次清晰、运行有效的党内

监督制度体系，使管党治党建设党

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就国家法治监督体系而言，虽

然政府内部有行政监察和审计，政

府外部有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舆

论监督等监督形式，检察院还有专

门的反贪污、反渎职、预防职务犯

罪等力量。但这些反腐败资源力量

过于分散，很难发挥作用。建立国

家监察委员会，可以整合反腐败资

源力量，形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

的反腐败体制，有利于形成严密的

法治监督体系，实现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目标。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

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没有厉

行法治的决心，没有健全完备的法

律制度体系，没有实施法治的能力

和水平，很难称得上是现代化国家。

可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最重要的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形

成一套完备的、成熟的、定型的制

度，通过有效运转的制度体系，实现

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说到底就是

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制度

化、法治化。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

形成高效权威的国家监察体系，有

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需要借鉴古今
中外有益经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我国监察制度起源于周朝，兴

于秦汉，隋唐时期臻于完备，一直延

续至明清。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监察机构几经变革，不仅名称有所

变化，而且机构设置与地位也有所

变化。最早的时候，丞相府、御史大

夫府合称二府，后来又增加了太尉，

形成了所谓的三台。监察这个词是

从唐代开始出现的，在具体的官职

名称中变化不是太大，明清时代改

为都察，无论称为御史、监察还是都

察，职能一直延续下来。监察官的主

要职能是监察百官，即纠举弹劾百

官，其官职品位不高，但是权力很

大，所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监

察范围覆盖财政、军事、人事管理、

司法、教育以及民风民情等诸方面。

监察法规也十分完善，从汉代的“监

御史九条”“刺史六条”，到清代的

“钦定台规”“都察院则例”“十察法”

等不一而足。中国近代的监察制度

是对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孙中山

先生主张的独立于立法、行政、司

法、考试的监察权，就是对百官弹劾

纠举、实施监督的权力，这一思想

对我们改革监察体制具有启发意

义。北欧等国家的议会监察专员制

度对我们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域外

监察制度表明，无论采取议会监察

专员制，还是在行政系统内设监察

机关，均通过立法保障监察权独立

行使，明确监察对象的广覆盖。如，

1810年瑞典的《监察专员法》规定监

察的对象包括法官、检察官、公立学

校老师、公立医院医生、护士及委托

从事公务的人员。监察手段也比较

多样，如埃及的行政监督署拥有公

开或秘密调查、调档、侦查、搜查、逮

捕、建议、越级报告等权力，瑞士赋

予监察机关拘捕权、搜查权，直至公

诉权。

可以说，改革国家监察体制，

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既是时代的

要求，也是我们吸收了古今中外有

益经验基础上与时俱进的表现，体

现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

法治国的决心。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